2014年清华大学教职工篮球比赛竞赛规则
1、每场比赛分四节、每节10分钟，一、二节为上半场，三、四节为下半场，一、二节与三、四节之间分别休息2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若全场比赛结束，双方战平，则需要增加一个或多个5分钟的加时比赛来决定胜负，直到一方胜出为止。第四节和加时赛的最后2分钟为净时间。

2、每次暂停时间为60秒。上半场各队可叫2次暂停，未叫暂停不能累计到下半场；下半场各队可叫3次暂停，未叫不能累计到加时赛，每节加时赛每队各一次暂停。请求暂停须由教练员向记录台裁判处提出，若无教练，由场上队长提出。
3、参赛双方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换队员的情况下，首先由替补队员向记录台提出换人申请，并在记录台处等候，待比赛出现死球或可以换人的情况出现才可以换人，严格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。换人必须通过记录台。换人次数不限。

    4、队员个人5次犯规后被罚下，每节全队累计犯规4次，从第5次开始执行罚篮。

    5、加时赛视为第四节比赛的延续，各队第四节比赛的全队累计犯规将累积到加时赛，每节加时赛每队各一次暂停。

6、本次比赛采取交换发球权的规则，如比赛中有出现争球的情况，实行交替发球的办法，不进行跳球。
7、比赛过程中，如有相关人员出现漫骂、打架或故意做出危险报复性动作等不理智行为，按违纪处理，驱逐出场，对方则两罚一掷。
8、上述未提及的规则，均使用2010年国际篮联最新规则。
